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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同路熱線 

提交立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與福利事務委員會 

就討論《為精神病康復者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立場書 

(2009 年 9 月 30 日) 

 
近年社區發生了多宗與精神病患者及康復者相關的慘案，涉及多宗人命傷亡，在剛過去的 9

月 24 日在屯門亦發生患有精神病的男子斬死前妻的慘劇。就目前為精神病康復者提供的社區支援

服務，本會有以下補充意見及建議： 

 
對康復者的經濟支援不足 

 立法會在 6 月 8 日會議上提出的討論文件 CB(2)1711/08-09(03)中列明一系列政府支援精神病

康復者的服務及措施，當中包括經濟支援。當中列明如精神病康復者有經濟困難，可向社署轄下的

社會保障辦事處申請經濟援助。就本會實際的經驗中，由於部份姊妹的精神狀態不適合工作，而居

港又未滿七年，即使醫生已推薦姊妹申請傷殘津貼，但當她們到保障辦事處要求申請時，保障部職

員即表示由於她居港未滿七年，不符合資格申請傷殘津貼。在這種情況下，本會甚至有姊妹因面

對經濟及各種壓力下自殺。 

 
 雖然政府表示有綜援可支援精神病康復者，但實際執行上卻存在眾多漏洞。首先康復者既已康

復，就需參與自力更生計劃，投入就業，並未是無條件申請綜援。另外如康復者居港未滿七年，

則會一如上述例子，不符合資格申請傷殘津貼及綜援。精神病並不如一般傷風感冒，服藥後會立刻

痊癒，而且康復者的生活環境及生活模式有變化又會再次影響病情。 

 
個案一 

 本會一個姊妹在去年入住庇護中心，但入中心後仍沒有任何經濟支援，需以工作維持生活，由

於面對家暴後生活轉變及離婚等壓力，情緒及精神狀態都變得不穩定，在工作上亦經常犯錯，最終

被僱主辭退。 

 
個案二 

 姊妹阿芬在入住庇護中心時已有情緒問題，其後庇護中心職員及負責其個案的社工建議她參加

再培訓課程，培訓課程的考試更增加她的壓力，令她失眠及出現更嚴重的情緒問題。現在雖然阿芬

完成課程，但考試不及格，難以找工作；而且因為出現情緒問題，目前需長期到精神科覆診。 

 
 從以上兩個個案反映家暴受害人需得到適的支援以協助她們康復，若勉強她們參加就業計劃或

未有為她們提供經濟援助，會令她們出現更嚴重的情緒問題，長遠影響她們的康復進度。 

 
正確使用及轉介使用精神科服務 

 另一方面，不少姊妹及其子女在需要時，政府都未能安排服務給他們。但與此同時，本會卻遇

上部份社工有濫用精神科服務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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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阿麗近月因家暴問題，帶同兩歲多的兒子離開前夫。由於她居港未滿七年，社工表示她不符合

資格申請綜援，並要求她工作賺取生活費，當阿麗與社工討論有關家暴受害人以酌申請綜援的情

況，社工又建議阿麗看精神科醫生。由於阿麗不了解社工的建議，便按著社工的話去見精神科醫生，

但當她與醫生見面時，又被醫生質疑她是為了申請綜援而看精神科。 

 
 政府為協助家暴受害人康復及重過新生活，有需要的受害人可透過酌情權申請綜援；另外家暴

受害人亦可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得到一個穩定的居所。但是部份前線社工並不會協助她們申請有條

件租約或綜援，並建議她們到精神科取得醫生証明申請綜援或有條件租約，這種做法模擬是濫用精

神科醫療服務。本會十分讚同及鼓勵有精神及情緒問題的姊妹到精神科接受評估及治療，但不認同

社工濫用精神科去申請綜援及有條件租約計劃。 

 
總結及建議 

 就以上提出的各項問題，本會有以下數項建議： 

1. 加強對精神病康復者的經濟支援，撤消申請綜援及傷殘津貼的七年限制；為家暴受害人設立緩

衝期，豁免受害人參加自力更生計劃。 

2. 建立個案管理制度，協調各項資源。部份精神病康復者接受多方服務，如 2007 年天水圍母親

將子女掉落街後自殺的慘劇中，該家庭同時接受母親醫務社工、父親醫務社工及學校社工跟

進，但最終卻未能阻止悲劇發生。正是三方各有各工作，服務割裂及不協調所致。精神病康復

者除要接受藥物治療外，亦需接受不同方面的援助，政府應確立個案管理制度，節省資源同時

令康復者得到更完善的服務。 


